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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467号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姜学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建议》（第0467号）收悉。经与市财政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林业局等协办单位共同研究办理，“强化规划引领，推动系统治理”、“拓宽资金渠道，增强投入保障”、“压实治理责任，创新治理模式”等事项已经采纳。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全市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三峡库区是全国淡水资源战略储备库，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全国生态空间格局中具有独特而极其重要的战略位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水土流失是三峡库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之一，加强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增强流域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对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十四五”期间，我局会同市级相关部门，依托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矿山修复、石漠化治理、林业生态修复等各类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重点项目，新增治理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1397平方公里。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由重庆直辖初的3.06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025年的1.44万平方公里，共减少53%；水土保持率由33.7%提升至68.9%，共增长35.2个百分点，流域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显著提高。
一、关于“强化规划引领，推动系统治理”事项
三峡库区山高水深、沟壑纵横、地形破碎，是典型的生态脆弱过渡区，水土流失易发多发，现有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市水土流失总面积的63%，是我市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为进一步加快三峡库区水土流失治理步伐，精准提升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率，我局正在组织编制重庆市“十五五”水土保持规划和重庆三峡库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方案（2026—2030年），预计6月底前印发实施。
二、关于“拓宽资金渠道，增强投入保障”事项
我局将认真吸纳您提出的关于“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的建议，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利用现有投融资渠道，加大三峡库区相关项目资金的支持和配套力度。加强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的沟通汇报，全力争取三峡后续政策支持，加大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倾斜力度。指导库区区县高质量做好小流域治理提质增效、生态屏障区水土流失生态治理等项目储备和实施。提质扩面推进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积极稳妥用好“水保转化贷”，建立完善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2026年，中央及市级水利发展资金已安排三峡库区水土保持项目13858万元。水利部印发的《三峡后续工作实施方案(2026—2035年）》明确将水土保持生态治理作为重要支持方向，5年投资约8亿元用于三峡库区水土流失治理。
三、关于“压实治理责任，创新治理模式”事项
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重庆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任务全面推进。全市各级水土保持委员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主动作为，合力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市对区县专项考核、市级党政机关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内容，区县政府和市级相关部门主体责任不断压紧压实。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水利、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联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统筹协调机制，坚持将治理水土流失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美乡村等有机结合，加快推进三峡库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符合条件的多种经营主体和受益群众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和管护。
此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

附件：办理及承诺事项列表
重庆市水利局
2026年5月14日
联 系 人：黄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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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401147


附件  
办理及承诺事项列表
	类别
	序号
	事项具体内容
（分项列出）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经办处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办
理
事
项
	1
	
强化规划引领，推动系统治理

	已完成
	市水利局
	水保处，黄嵩18*******56

	
	2
	拓宽资金渠道，增强投入保障
	已完成
	市水利局
	水保处，黄嵩18*******56

	
	3
	
压实治理责任，创新治理模式

	已完成
	市水利局
	[bookmark: _GoBack]水保处，黄嵩18*******56

	承
诺
事
项
	1
	
无
	
	
	




